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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世界卫生大会首次提出“基本药物”的理念[1]。基
本药物是指能够满足大部分人口卫生保健需要的药物，首先
必须安全、有效，其次是能够保证供应、剂型合适、价格合理、

公众可公平获得[2]。

我国自2009年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后，先后发布了《国
家基本药物目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部分》（2009版，

以下简称“2009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和2012年版《国家
基本药物目录》，完成了基本药物目录从仅针对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到适合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的重大调整。在此基础上，各

省根据不同的用药需求制定了基本药物增补目录。2015年11

月，江苏省发布了《江苏省基本药物增补药物目录》（2015版，

以下简称“2015年版《省增补目录》”），作为2012年版《国家基
本药物目录》的补充。本着“不增不减”的原则，2015年版《省
增补目录》对《江苏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增补药物目录》（2011

版，以下简称“2011年版《省增补目录》”）中与2012年版《国家
基本药物目录》相重合的品种予以调出[3]，并对2012年版《国家
基本药物目录》和 2011年版《省增补目录》的一部分品种补充
了剂型和/或规格。

本文拟从格式、品种、剂型等方面分析比较江苏省2011年
版和2015年版《省增补目录》，总结其变化趋势，为进一步优化
和完善江苏省基本药物增补目录提供参考。

1 各版基本药物目录概况
1.1 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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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为进一步优化和完善江苏省基本药物增补目录提供参考。方法：从格式、品种、剂型等方面分析比较《江苏省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增补药物目录》（2011版，简称“2011年版《省增补目录》”）和《江苏省基本药物增补药物目录》（2015版，简称“2015年

版《省增补目录》”）。结果：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已有品种补充剂型和/或规格的品种（简称“补充剂型/规格品种”）在2011年版《省

增补目录》中未标序号,而在2015年版中则以该品种在2012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的序号标示（加括号）；与2011年版《省增

补目录》相比，2015年版增加了“十四、诊断用药”一级分类，减少了“五、治疗精神障碍药”一级分类；增补品种从 281个降至 219

个，补充剂型/规格品种从19个增加至99个。2015年版《省增补目录》中化学药补充剂型以口服剂型和注射剂型为主，其中口服剂

型以片剂、分散片、胶囊剂为主，注射剂型以注射液为主，而补充规格最多的剂型为注射液、片剂、胶囊剂；中成药以片剂和丸剂补

充规格最多。结论：江苏省基本药物增补目录品种数总体趋于稳定，其增补作用主要体现在已有品种剂型/规格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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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共纳入 520个品种，比
2009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307个品种增加了213个，增
幅为69.38％，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下简称“化学药”）增

加了 112个品种（增幅为 54.63％），中成药增加了 101个品种

（增幅为99.02％）。2015年版《省增补目录》比2011年版《省增

补目录》总体减少了 62个品种（减少 63个品种，增加 1个品

种），减幅为22.06％。减少的品种均为已纳入2012年版《国家

基本药物目录》的品种，省级增补目录不再需要增补而移除。

另外，在一级分类第4项“神经系统用药”的二级分类“其他”项

中新增加了 1个品种——“天麻素”。其为兰科植物天麻的干

燥根块中提取，主要用于神经衰弱、神经衰弱综合征及血管神

经性头痛等。由于 2011年版《省增补目录》和 2012年版《国

家基本药物目录》中均无相同药理作用的其他品种，因此将

其增补入内。

1.2 表头项目

在表头项目上，省级增补目录基本延续其对应增补的国

家基本药物目录，包括序号、品种名称/药品通用名称、英文名

称、剂型/规格、备注 5个项目，但各版目录略有调整。2009年

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品种名称”一项在其增补目录2011

年版《省增补目录》中变更为“药品通用名称”。从二者的普遍

定义来看并无太大区别，但“药品通用名称”在药品说明书上

的表述中通常均带上剂型，所以此项表述为“品种名称”似乎

更加合理。2015年版《省增补目录》与2012年版《国家基本药

物目录》表头项目完全一致，与 2009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

录》、2011年版《省增补目录》相比，减少了“英文名称”项，这可

能与基本药物的普及性有关；“剂型”项完善为“剂型、规格”，

使基本药物目录更具确定性、严谨性。

2 2011年版和2015年版《省增补目录》比较
2.1 目录序号

2011年版和2015年版《省增补目录》中不带括号的品种为

省级增补品种（即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没有的品种，下简称

“增补品种”）；2015年版《省增补目录》对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

有品种补充剂型和/或规格的品种（下简称“补充剂型/规格品

种”）使用了该品种在2012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的序号

加括号，以示与增补品种序号的区别，并同样在“备注”项中标

有“△”符号，而这有别于补充剂型/规格品种在 2011年版《省

增补目录》中“序号”项的空白。这样不仅能直接反映该品种

在2012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的序号，方便查找，也更加

清楚明了。2011年版和2015年版《省增补目录》“序号”项比较

见图1、图2。

2.2 目录分类
在 2011年版和 2015年版《省增补目录》中化学药的一级

分类都是 19个。与 2011年版《省增补目录》相比，2015年版

《省增补目录》增加了 1个一级分类，同时减少了 1个一级分

类，减少的分类为“五、治疗精神障碍药”，可能的原因是 2011

年版《省增补目录》该分类下的3个药品“氯氮平、舒必利、碳酸

锂”均被2012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收录而被移除；增加的

分类为“十四、诊断用药”，该分类项下仅包括1个品种——“泛

影葡胺，注射液：100 ml ∶ 60 g”，这是对2012年版《国家基本药

物目录》品种补充的规格。2012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

泛影葡胺只有“1 ml ∶ 0.3 g”和“20 ml ∶ 12 g”2个规格，目前在江

苏省医疗机构药品（耗材）网上集中采购与监管平台上泛影葡

胺中标的规格有2个，分别为“50 ml ∶ 32.5 g”和“100 ml ∶ 60 g”，

均不在 2012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内，所以将“100 ml ∶ 60
g”纳入 2015年版《省增补目录》，体现了江苏省基本药物增补

目录以江苏省药品集中采购目录为基础的合理性、有效性。

2.3 品种概况

2015年版《省增补目录》作为 2012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

录》的增补目录、2011年版《省增补目录》的“微调”目录，与

2011年版《省增补目录》相比，主要增补的内容为已有品种的

剂型/规格，共有补充剂型/规格品种99个，详见表1。

表1 2011年版和2015年版《省增补目录》增补品种及补充剂

型/规格品种比较（个）

Tab 1 Supplement varieties，dosage forms/specifications of

Provincial Additional List（2011 edition) and Provin-

cial Additional List（2015 edition）（number）

项目

2011年版《省增补目录》

2015年版《省增补目录》

增幅，％

增补品种
总数
281

219

－22.06

化学药
172

135

－21.51

中成药
109

84

－22.94

补充剂型/规格品种
总数

19

99

421.05

化学药
19

67

252.63

中成药
0

32

由表 1可知，2015年版《省增补目录》补充剂型/规格品种

数大幅增长，不管是化学药还是中成药，均大量补充了新的剂

型/规格。这更有利于满足不同级别、不同性质医疗卫生机构

对基本药物的配备需求，对提高基本药物配备率有促进作用。

2.4 补充剂型/规格品种情况

2015年版《省增补目录》补充剂型/规格品种来源有 3种：

（1）对2011年版《省增补目录》增补品种的补充剂型/规格；（2）

对2011年版《省增补目录》补充剂型品种的再补充剂型/规格；

（3）对 2011年版《省增补目录》内没有的但纳入了 2012年版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品种的补充剂型/规格。其中，化学药

分为仅补充剂型、仅补充规格、既补充剂型又补充规格 3种情

况，中成药没有补充剂型，仅补充了规格，按一级分类进行统

计，结果见表 2、表 3[表中“2011年版《省增补目录》增补品种”

指2011年版《省增补目录》品种（即“序号”项有编号的品种）在

2015年版《省增补目录》中补充剂型/规格的品种数；“2011年

版《省增补目录》补充剂型品种”指 2011年版《省增补目录》补

充剂型品种（即“备注”项中标有“△”的品种）在 2015年版《省

增补目录》中再补充剂型/规格的品种数；“2012年版《国家基本

药物目录》品种”指2012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品种在2015

年版《省增补目录》中补充剂型/规格的品种数，而这些品种未

图1 2011年版《省增补目录》“序号”项

Fig 1 Serial numbers in Provincial Additional List（2011

edition）

图2 2015年版《省增补目录》“序号”项

Fig 2 Serial numbers in Provincial Additional List（2015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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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15年版《省增补目录》化学药补充剂型/规格品种情况（个）

Tab 2 Supplement dosage forms/specifications of Provincial Additional List（2015 edition）of chemical medicine（number）

一级分类

一、抗微生物药
二、麻醉药及其辅助药
三、镇痛、解热、抗炎、抗风湿、抗痛风药
四、神经系统用药
五、心血管系统用药
六、呼吸系统用药
七、消化系统用药
八、泌尿系统用药
九、血液系统用药
十、激素及调节内分泌功能药
十一、抗变态反应药
十二、维生素、营养类药
十三、调节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药
十四、诊断用药
十五、皮肤科用药
十六、眼科用药
十七、耳鼻喉科用药
十八、妇产科用药
十九、抗肿瘤药
合计
占比，％

补充剂型/规格品种
总数

12

2

3

3

11

4

6

1

3

6

1

4

1

1

2

3

1

1

2

67

2011年版《省增补目
录》增补品种

2.

1.

1.

3.

1.

3.

2.

1.

2.

16.

23.88

2011年版《省增补目录》
补充剂型品种

3.

1.

2.

2.

1.

1.

2.

1.

3.

2.

1.

19.

28.36

2012年版《国家基本药
物目录》品种

7.

1.

2.

6.

3.

5.

1.

2.

1.

1.

1.

1.

1.

32.

47.76

补充剂型
品种

10.

1.

2.

3.

9.

3.

2.

1.

1.

5.

1.

3.

2.

2.

1.

1.

1.

48.

71.64

补充规格
品种

6.

2.

2.

2.

5.

1.

4.

2.

2.

1.

1.

1.

1.

2.

32.

47.76

既补充剂型又补
充规格品种

4.

1.

1.

2.

3.

1.

1.

13.

19.40

表3 2015年版《省增补目录》中成药补充规格品种情况（个）

Tab 3 Supplement specifications of Provincial Additional

List（2015 edition）of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num-

ber）

一级分类

一、内科用药
二、外科用药
三、妇科用药
四、眼科用药
五、耳鼻喉科用药
六、骨伤科用药
七、皮肤科用药
合计
占比，％

补充规格品种
总数
22.

3.

1.

2.

2.

2.

32.

2011年版《省增补目
录》增补品种

7.

7.

21.88

2011年版《省增补目录》
补充剂型品种

2012年版《国家基本
药物目录》品种

15.

3.

1.

2.

2.

2.

25.

78.12

在2011年版《省增补目录》内补充过剂型/规格）]。 由表 2和表 3可知，不管是化学药还是中成药，占比最高

的均为2011年版《省增补目录》未补充过的2012年版《国家基

本药物目录》内其他品种的补充剂型/规格的品种，这也充分体

现了 2015年版《省增补目录》对 2012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

录》的补充作用。进一步比对发现，这些品种 2009年版《国家

基本药物目录》就已包含，2012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继续

沿用，2015年版《省增补目录》又对其进行剂型/规格的补充，可

见这些品种具有一定的临床使用基础和补充剂型/规格的需

求。在分类上看，化学药主要集中在抗微生物药、心血管系统

用药、激素及调节内分泌功能药等几大类，这可能与感染性疾

病、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持续高发病率有关；中成药主要集中

在内科用药，这可能与中成药的药理作用和临床应用有关。

分别从补充剂型和补充规格的品种数来看，化学药仅补充剂

型品种数为 35个，占 52.00％；仅补充规格品种数为 19个，占

28.00％；有13个药品既补充了剂型又补充了规格，占20.00％。

2.5 补充剂型/规格品种的剂型分析

对 2015年版《省增补目录》补充剂型/规格品种涉及的剂

型按化学药和中成药分别进行分析，结果见表4、表5。

表4 化学药补充剂型/规格品种按剂型分类情况
Tab 4 Forms classification of supplement dosage forms/sp-

ecifications of chemical medicine

剂型分类
口服剂型

注射剂型

其他剂型

合计

项目
片剂
分散片
肠溶片
缓释片
控释片
胶囊剂
软胶囊
肠溶胶囊
缓释胶囊
颗粒剂
糖浆剂
滴剂
口服溶液剂
注射液
氯化钠注射液
葡萄糖注射液
注射用无菌粉末
气雾剂
乳膏
滴眼剂
眼膏
滴耳剂
阴道泡腾片
23种剂型

补充剂型/规格品种数，个
10

10

2

6

2

11

1

1

4

3

2

2

1

29

6

1

15

1

2

3

1

1

1

115

占比，％
8.70

8.70

1.74

5.22

1.74

9.57

0.87

0.87

3.48

2.61

1.74

1.74

0.87

25.22

5.22

0.87

13.04

0.87

1.74

2.61

0.87

0.87

0.87

补充规格数，个
6

1

1

5

1

1

12

4

4

1

37

由表 4和表 5可知，按剂型分析，化学药补充涉及 13种口
服剂型（补充剂型/规格品种数55个，补充规格15个）、4种注射
剂型（剂型/规格品种数51个，补充规格20个）和6种其他剂型

（补充剂型/规格品种数9个，补充规格1个）；中成药补充涉及8

种口服剂型（补充规格/品种数32个，补充规格36个）、1种注射

剂型（补充规格/品种数2个，补充规格2个）。从以上结果可以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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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化学药补充剂型以口服剂型和注射剂型为主，其中口服

剂型以片剂、分散片、胶囊剂为主，注射剂型以注射液为主，而

补充规格最多的剂型为注射液、片剂、胶囊剂。中成药均为原

有剂型的规格补充，以片剂和丸剂补充最多；注射剂型仅有

“生脉注射液”和“血塞通注射液”各补充了1个规格，这可能与

近年来中药注射剂疗效和不良反应备受争议等因素相关。综

合化学药和中成药来看，规格的补充主要集中在片剂、胶囊

剂、注射液这3个常用剂型上。

3 讨论
2009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作为针对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用药的目录，主要满足常见病、多发病和地方病治疗的基本

用药需求，并不完全适用于疾病谱复杂、用药范围广的三级医

疗卫生机构。2011年版《省增补目录》作为其补充目录，在当

时江苏省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 2009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

录》品种配备率不高的情况下，起到了重要作用。2012年版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出台，不论从品种还是剂型、规格都有

了大范围的补充，优化了药品结构，增加了肿瘤等重大疾病用

药、中成药和妇儿用药品种[4]，单从目录名称的变化就可看出，

其不仅适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还可以为各级医疗卫生机

构提供用药参考。2015年版《省增补目录》作为江苏省最新的

基本药物增补目录，虽然在品种上只是“微调”，但在剂型、规

格完善方面体现了其重要的补充作用。

4 建议
4.1 分类制定基本药物目录

目前，不管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还是省级增补目录，虽然

从仅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使用”改进为适应“各级医疗卫生

机构使用”，但并未体现城乡差别、医疗卫生机构级别差异。

由于患者群体及疾病构成因地域、经济水平、消费观念的不同

均有不同，且在不同级别医疗卫生机构间均存在差异，因此可

以考虑分类制定不同级别医疗卫生机构使用的基本药物目

录。这样无论是对基本药物配备的可及性、适用性还是医疗

卫生机构基本药物实际配备率都将产生促进作用。对于近年

来越来越重视的急（抢）救药品、妇科药品、儿科药品，亦可考

虑制定专门的基本药物目录，这样在基本药物品种的选择、剂

型规格的确定上更有针对性。

4.2 在基本药物目录品种筛选中引入品牌因素

虽然基本药物目录从仅仅规定剂型到剂型和规格一同限

定，已经迈进了一大步，但对于相同剂型和规格的品种来说，

不同生产企业的产品仍可能有很大的价格差异，而这使得在

临床用药选择时基本药物的价格优势不能完全体现。因此，

建议将品牌因素列入考察。

4.3 建议统一各省增补目录名称的格式

在 2012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相对完善的基础上，几

乎每个省都还需要再增补上百种药品[5-7]，而笔者在研究过程

中查阅资料时发现，各省基本药物增补目录的名称各异，如

“基本药物增补目录”“列入基本药物管理的非基本药物目录”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增补药物目录”“基本药物补充目录”等[8-9]，这

对于信息的收集很不方便。因此，建议统一各省增补目录的

名称格式，使其与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补充关系更加明确，也

有利于目录管理。

2015年版《省增补目录》作为江苏省基本药物的最新版补

充目录，品种数总体趋于稳定，其增补作用主要体现在补充剂

型/规格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基本药物目录发展的最新

趋势。当前，江苏省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刚刚起步，深入开展基

本药物目录的调研和评价，对改变“生产企业不愿生产、医疗

机构不愿购买、消费者不愿使用”的状态，保障人民群众的基

本用药权益，改善居民健康，促进健康公平，实现人人享有基

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初衷将大有裨益[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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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中成药补充规格品种按剂型分类情况

Tab 5 Forms classification of supplement specifications of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剂型分类
口服剂型

注射剂型
合计

项目
片剂
胶囊剂
颗粒剂
糖浆剂
合剂
丸剂
散剂
煎膏剂
注射液
9种剂型

补充规格品种数，个
14

2

1

1

1

10

2

1

2

34

占比，％
41.18

5.88

2.94

2.94

2.94

29.41

5.88

2.94

5.88

补充规格数，个
15

3

1

2

1

11

2

1

2

38

044


